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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期刊論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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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04-121 頁。 

(三) 陳惠馨，2006 年 6 月 30 日，〈台灣法學教育之現況〉，收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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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6 年 1 月 6 日，南韓大邱慶北大學法學研究所所主辦之「東

亞法律的認同與變遷」國際學術研討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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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九) Chen, Hwei-syin (2005), "Changes in Marriage and Family-Related 

Laws in Taiwan: From Male Dominance to Gender Equality", in: Lin, 

Wei-hung & Hsieh, Hsiao-chin ed., (2005), Gender, Culture & Society: 

Women's Studies in Taiwan, Seoul: Ewha Womans University Press, 

p389-416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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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3-187。 

(一九) 陳惠馨，2003 年12 月，〈法史學的研究方法—從戴炎輝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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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六) 陳惠馨，2002 年12 月，〈德國法制史系列講座第三回：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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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九) 陳惠馨，2002年10月，〈德國法制史系列講座第一回─導論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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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研討會論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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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的意義─再談法制史研究方法）發表於「戴炎輝教授百歲冥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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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陳惠馨，2007 年 6 月 23 日，《化危機為轉機---談法學界如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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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陳惠馨，2005 年 5 月 21 日，「法律與生命、家庭的關係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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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挑戰規範、創造規範、遵守規範中徘徊〉，發表於台灣大學法

律學院科技整合法律研究所主辦之「女性主義法學的理論與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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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六) 陳惠馨，2005 年 4 月 29 日，〈《唐律》中家庭與個人的關係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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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導向」。 

(一〇) 陳惠馨，2004 年 6 月 17 日，〈學生人權的法律議題〉，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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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單位：內政部兒童局；主辦單位：中正大學法律學系、中華民

國兒童福利聯盟文教基金會），會議手冊頁 24-3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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